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3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72.00 162.49 10.00 94.47 9.45 全年预算数172万元，2023年执行数162.49
万元，2024年申请财政返还9.51万元。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72.00 162.49 94.4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高素质农民培育农业经理人150人，培育对象生产经营能力和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对培育基地和师资的满意度达到85%以上；受训对象满意度达到85%以上。
2.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系统管理员及信息员110人，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系统管理能力明显提升，系统管理员综合水平明显提高。
3.高素质农民培育师资管理70人，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师资教学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师资水平明显提高。
4.高素质农民科技助农线上培训10期，切实促进科技赋能农业，为加快建设特色农业强省提供坚强科技支撑。
5.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村青年主播60人，搭建交流平台，培养一批掌握短视频和直播“新农技”，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和宣传推广乡村发展的“农村青年主播”促进乡村
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1.完成培育农业经理人（电商直播班、农文旅班）152人，培育对象生产经营能力和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受训
对象对培育基地和师资的满满意度达到99.8%；2.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系统管理员及信息员112人，全省高
素质农民培育系统管理能力明显提升，系统管理员综合水平明显提高；3.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师资管理82人，
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师资教学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师资水平明显提高；4.完成高素质农民科技助农线上培训15
期，切实促进科技赋能农业，为加快建设特色农业强省提供坚强科技支撑；5.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农村青年主
播66人，搭建交流平台，培养一批掌握短视频和直播“新农技”，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和宣传推广乡村发展的“
农村青年主播”，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6.完成高素质农民培育粮油稳产保供专题培训班30人，
为打牢全省粮食丰收基础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科技支撑。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9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科技助农线上培训期数 = 10 期 15 10.00 10.00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参加人数 = 390 人 442 40.00 4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高素质农民生产经营能力和带动能力 >= 95 % 97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员满意度 >= 85 % 99.8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45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公开14表

编制单位： 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云南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资金

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实施单位 云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项目资金(万元)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备注

年度资金总额 1,572.00 1,570.00 10.00 99.87 9.99 全年预算数1572万元，2022年执行数1570
万元，财政收回结余资金2万元。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572.00 1,570.00 99.87

      上年结转资金

      其他资金

年度
总体
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完成2022年头雁项目培育机构考核;
2.2023年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780人，原则上每年平均为每个县培育10名“头雁”，通过培育打造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队伍，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
成“雁阵”，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

1.持续推动完成2022年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工作，做好3所院校培训工作的跟踪、指导，
掌握实时信息，督促培育工作推进。根据农业农村部统一部署和实施方案，2022年农业农村部下达我省培育任
务800人，项目资金1600.00万元（2022年下达1120.00万元，2023年下达480.00万元），我校作为项目办具体
承办并组织实施。通过公开招投标，遴选出云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开放大学三家高校作为培育机
构，并严格筛选确定800名“头雁”作为培育对象，孵化完成2022年“头雁”799人，完成率99.9%。按要求拨
付三所高校资金1598.00万元（2022年拨付1120.00万元，2023年拨付478.00万元），在2023年4月23日农业农
村部组织的评价考核中，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头雁”培育工作获得通报表彰，分别居全国42所培育
机构第3名、第20名。
2.2023年农业农村部下达我省培育任务780人、项目资金1560.00万元（2023年下达1092.00万元，2024年下达
468.00万元）。按程序公开招投标，遴选了云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山大学三所高校作为培育机构，
分别承担各260人的培育任务。项目办于9月初按合同要求向各培育机构支付了70%的项目培育经费，共计计
1092.00万元。经过前期的培育方案审定，各高校于2023年10月份正式开始线下培育，2023年12月已完成线下
集中培训，培育2023年“头雁”776人。

项目支出绩效指标表

绩效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90.00 89.74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培训参加人数 = 780 人 776 50.00 49.74

4名学员因工学冲突未完成培训，及时补选学员。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头雁”生产经营能力和带动能力 >= 95 % 99.48 30.00 30.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学员满意度 >= 85 % 99.45 10.00 1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总分

总分值 总得分 自评等级

100.00 99.73 优

备注：1.其他资金：请在“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栏注明资金来源。
      2.实际完成值：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分别按    100%-80%（含）、80%-60%（含）、60%-0%合理确定实际完成值。
      3.分值：原则上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总分50分，效益指标总分30分，满意度指标总分10分。
      4.自评等级：划分为4档，100-90（含）分为优、90-80（含）分为良、80-60（含）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系统将根据得分情况
      自动生成自评等级。

备注：1.涉密部门和涉密信息按保密规定不公开。

      2.一级指标包含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


